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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宏联中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“7·18”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7 月 18 日 15 时 55 分许，位于昌平区沙河镇碧水庄

园 21-5 号楼西侧院墙外弱电井处，北京宏联中合通信技术有限

公司劳务作业人员下井查看通信光缆布放情况时，发生一起触电

事故，造成 1 人（马某福）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区政府

同意成立了由区应急局、公安昌平分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委、区经信局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，同时邀

请区纪委区监委、区检察院参与，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对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、调查

取证、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

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单位情况

1.北京宏联中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宏联中合通

信公司），碧水庄园通信光缆建设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14MA01JHDP5R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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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凉水河路 1 号院 2 号楼 5 层 512；法定代表

人：陈某美；成立日期：2019 年 04 月 17 日；营业期限：2019

年 04 月 17 日至 2049 年 04 月 16 日；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

术转让、设计咨询等。无通信工程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2.北京金哲欣雅通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金哲欣雅通信公

司），碧水庄园通信光缆施工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17MABM3C4D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）；住所：

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 1 区-221600（集群注册）；

法定代表人：郭某闯；成立日期：2022 年 05 月 06 日；营业期

限：2022 年 05 月 06 日至无固定期限；经营范围：工程管理服

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。无任何施工资质。

金哲欣雅通信公司由郭某闯与其姐夫马某福共同经营，郭某

闯负责承揽工程，马某福负责现场施工。二人根据工程利润协商

分配。

3.北京碧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碧水物业管

理公司），负责碧水庄园的物业管理工作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14102668837J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
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碧水庄园综合楼 307 号；法定代表

人：王某；成立日期：1995 年 09 月 13 日；营业期限：1995 年

09 月 13 日至 2049 年 09 月 12 日；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等。

（二）碧水庄园弱电井概况

1.碧水庄园建设情况：位于昌平区沙河镇京藏高速沙河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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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占地面积 3343 亩，建有 830 栋单体别墅，总建筑面积 36 万

㎡。分成一期、二期、三期及 A 区建设。一期建于 1995 年，244

栋别墅；二期建于 2000 年，107 栋别墅；三期建于 2003 年，343

栋别墅；A 区建于 2004 年，136 栋别墅。

2.弱电井建设、使用、管理情况：园区内建有弱电井 895 个，

分别为 1 期 129 个、2 期 78 个、3 期 586 个、A 区 102 个。

事发弱电井位于21-5号楼西侧院墙墙根外,与A区别墅同期

建设，于 2004 年交付物业。弱电井内布设 16 条线缆，分别为 7

条光缆（联通公司 2 条、移动公司 1 条、4 条废弃）；联通公司

光皮线 5 条；碧水庄园视频光缆 1 条、电源线 3 条。3 条电源线

中：1 号电源线为 2004 年拆除二期围墙时留下的废弃监控电源

线（220V、通电状态），线头采用绿色胶布包裹，经检测：电源

线和胶布老化，漏电点位于电源线胶布处；2 号电源线为废弃电

话线；3号电源线为A区西墙的监控电源线且完好无破损无漏电。

（如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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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程承包情况

2023 年 5 月 31 日，宏联中合通信公司在未经中国移动公司

许可的情况下，打着中国移动公司旗号与碧水物业管理公司签订

《合作协议书》，由该公司负责碧水庄园家庭宽带业务的施工建

设；服务期限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止；施

工协调费 77700 元。

6 月 7 日，宏联中合通信公司总经理李某奇与金哲欣雅通信

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闯口头商定，将碧水庄园通信光缆工程分包

给郭某闯，未签订分包合同且未商定工程分包金额。

2023 年，除碧水庄园通信光缆工程外，两家公司还合作有 8

个通信工程，宏联中合通信公司先后 2 次通过对公账户向金哲欣

雅通信公司支付 20 万元工程款，8 个工程均在工程结算时签订

的劳务分包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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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8 日，马某福带领刘某旗、李某奎、李某林、郭某春、

吴某冬等工人进入碧水庄园进行通信光缆布放施工。马某福负责

现场施工，劳务费用均在年底统一发放，日常支付生活费。经查，

金哲欣雅通信公司均未与马某福等工人签订劳动合同。

（四）工程建设情况

碧水庄园通信工程造价为 290238.74 元，主要涉及人工，敷

设塑料管、GPS定位、敷设管道光缆（6 芯以下、12 芯以下、24

芯以下、48 芯以下）、用户光缆测试（6 芯以下、12 芯以下、

24 芯以下）以及文明施工、安全生产投入等费用。事发前，已

完成A区弱电井的通信光缆布放长度约为 5000 米。

（五）隐患自查整改情况

宏联中合通信公司、金哲欣雅通信公司作为工程施工单位，

在目前全市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期间，未落实隐患自查整改工作，

未在“企安安-自查端”隐患排查系统进行登记注册。

2023 年 6 月 19 日，碧水物业管理公司在“企安安-自查端”

隐患排查系统进行了登记注册，并对系统内所设检查项目进行了

全面排查，未发现安全隐患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7 月 18 日 15 时 30 分许，马某福带领刘某旗、李某

奎、李某林、郭某春、吴某冬等 5 名工人前往碧水庄园 25 号楼

南侧进行通信光缆布放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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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时 35 分许，马某福带领刘某旗、李某奎、李某林等 3 人

在碧水庄园 21-5 号楼西侧院墙外找到弱电井（井深约 2 米），

安排郭某春、吴某冬 2 人前往弱电井南侧较远位置准备进行光缆

对接工作。

15 时 37 分许，马某福安排刘某旗打开弱电井井盖。

15 时 40 分许，刘某旗将折叠梯（铝合金材质，垂直高度 3

米，共 10 级台阶）靠在弱电井井口东侧，随后下到井内，面朝

南将疏通管（玻璃钢材质，直径约 0.01 米）穿入井内南侧预留

孔，李某林、李某奎 2 人在井口传递疏通管。

15 时 48 分许，疏通管穿到郭某春、吴某冬位置后，郭某春

将通信光缆绑在疏通管上，并通过对讲机告知李某奎往回拽疏通

管。此时，刘某旗已从弱电井内上到地面。

15 时 54 分许，李某奎通过疏通管将光缆拽至井口。

15 时 55 分许，马某福面朝东，右手拿着光缆，脚踩折叠梯

下到第 8 级台阶时，左胸前产生电火花，且浑身抽搐发抖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李某奎立即使用通信光缆拽马某福，其身子顺

势靠在井内西北侧井壁上，并站在折叠梯向上走了一级台阶，随

后失去意识掉入弱电井内。15 时 59 分许，李某林见状边拨打 120

急救电话边向物业公司跑去，在碧水庄园 25 号库房门口遇到库

管员周某妹询问具体位置后，告知 120 接报人员。同时碧水物业

公司电工高某库在得知有人触电后，立即向电工班班长陈某龙汇



- 7 -

报情况。陈某龙立即赶到现场并对弱电井内电线进行排查。

16 时 30 分许，医护人员、消防救援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。

16 时 40 分许，陈某龙排查出漏电电线为监控线路，立即跑

到碧水庄园 25 号楼北侧监控室关闭监控室总开关。

17 时 15 分许，消防救援人员将马某福救出，医护人员立即

将马某福送往回龙观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。

18 时 33 分，马某福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经评估，接到事故报告后，消防救援队、应急局、公安昌平

分局等部门及沙河镇政府现场秩序管控良好、信息报送客观真

实，应急响应及时，未造成次生、衍生事故，各单位达到及时、

处置措施专业可靠，符合预案及相关规定要求。

（三）伤亡人员情况

死者：马某福、男、汉族、41 岁、山东济宁人。事故发生

后，经积水潭医院体表检查双侧胳膊有电击斑，确诊为触电死亡。

公安机关已排除人为故意刑事案件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事故相关书证及物证，对事故现场进行

多次勘查，对现场电线进行排查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

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马某福作为现场负责人，在不熟悉弱电井内作业环境且未对

弱点井内线路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的情况下，冒险进入弱电井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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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光缆布放作业导致触电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宏联中合通信公司总经理李某奇，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安全生产检查、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

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

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未督促、检查碧水庄园通信工程安

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
2.宏联中合通信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机制；未对马某福等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、安全

教育培训；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

事故隐患；未向马某福、刘某旗、李某奎、李某林等作业人员如

实告知弱电井内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；未监督、

教育马某福、刘某旗、李某奎、李某林等作业人员按照规定佩戴

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将通信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

关资质的郭某闯、未与金哲欣雅通信公司签订安全管理协议、未

对金哲欣雅通信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管理；在未取得通信

工程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的情况下，组织人员进行通信工程

施工作业；未编制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方案；未安排专职安全

员对碧水庄园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；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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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前，未向沙河镇政府办理信息登记手续；

3.碧水物业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，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；未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检查、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未组织落实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未严格督促、

检查碧水庄园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
4.碧水物业管理公司，2004 年以来，未对弱电井内电源线

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；未向宏联中合通信公司告知弱电井内

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；未对宏联中合通信公司的通信工程施

工资质进行核查，允许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不具备通信工程施

工资质的宏联中合通信公司进行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；未严格

督促、检查宏联中合通信公司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

的安全生产隐患；未督促宏联中合通信公司向沙河镇政府办理信

息登记手续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鉴于以上原因分析，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起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

和事故原因分析，对事故单位及人员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建议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行政责任

1.宏联中合通信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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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机制；未对马某福等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、安全

教育培训；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、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

事故隐患；未如实告知作业人员弱电井内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因

素、防范措施；未监督、教育作业人员按照规定佩戴、使用劳动

防护用品；将通信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关资质的

郭某闯、未与金哲欣雅通信公司签订安全管理协议、未对金哲欣

雅通信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管理；在未取得通信工程施工

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的情况下组织人员进行通信工程施工作业；

未编制碧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方案；未安排专职安全员对碧水庄

园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上述行

为违反了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

第二款、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六条第二款、

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九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合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

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三十六）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宏联中合通

信公司罚款 3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。

2.宏联中合通信公司总经理李某奇，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；未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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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未督促、检查碧水庄园通信工程

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直接领导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五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合《北京市
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四）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李

某奇罚款上一年年度收入 40%的行政处罚。

3.碧水物业管理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机制；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未向宏联中

合通信公司告知弱电井内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；未严格核查

宏联中合通信公司的通信工程施工资质，导致不具备安全生产条

件和通信工程施工资质的宏联中合通信公司违法违规进行碧水

庄园通信工程施工作业；未严格督促、检查宏联中合通信公司碧

水庄园通信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；未发现并消除

碧水庄园弱电井内监控电源线存在的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四条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合《北京市安全生产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三十六）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碧水物

业管理公司罚款 3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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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碧水物业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，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；未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检查、安全教育培训、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未组织落实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未严格督促、

检查碧水庄园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五项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

结合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四），建议区

应急局给予王某罚款上一年年度收入 40%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建议追究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

1.李某奇，宏联中合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公安机关依法对

其立案侦查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2.郭某闯，金哲欣雅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公安机关依法对

其立案侦查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3.王某，碧水物业管理公司物业服务部副经理，公安机关依

法对其立案侦查，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五、行业和属地存在的主要问题

事故发生后，区长支现伟同志做出批示，要查明原因，严肃

问责。事故调查组接到批示后，针对各单位落实限额以下工程相

关文件及监督、指导物业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进行开展调

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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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碧水庄园社区居委会

未按《沙河镇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：

“各村(居)委会、物业公司负责本辖区内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

产监管”落实巡查检查监管工作，未发现碧水庄园别墅区内进行

通信光缆工程的施工行为，未及时督促施工方办理限额以下工程

备案手续。

（二）区通信建设办公室

未对本行政区实施通信建设工程的全部建设单位进行管理；

区通管办尚未出台区级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指导文件，工

作发力不够。

（三）区住建委物业管理科、物业管理服务中心

未严格落实《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项目安全隐患检查单》中

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；在安全培训及日常物业执法检查中工作

还不够细致，未能将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压实到位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

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宏联中合通信公司，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工作，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

操作规程，建立健全并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加强项目管

理人员、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；通信工程施工作业前编

制施工方案，并安排专职安全员对项目施工进行监督，及时消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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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在未取得通信工程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

证的情况下严禁进行施工作业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再发生。

（二）碧水物业管理公司，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全面排查碧水庄园小区公共设备设

施的安全隐患，重点排查弱电井、雨水井、污水井存在的各类安

全隐患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；严格审查进入碧水庄园小区作业的

第三方单位相关资质，禁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关资质的生

产经营单位进行相关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区通信建设办公室，做好指导协调通信类限额以下工

程监督管理工作，全面排查全区通信工程，对违法违规施工单位

依法依规高限处罚；进一步会同三家通信基础运营商及铁塔公司

明确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备案和工程管理制度。

（四）区住建委，统筹做好限额以下工程管理工作，监督、

指导各镇街做好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备案工作，确保对限额以下工

程施工过程中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；督促全区范围内物业公司落实

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物业公司安全生产意识，增强隐患

排查治理能力，针对物业服务公司工作不到位、整改不及时、问

题突出、隐患严重的，依法依规会同相关部门从重处理。

（五）沙河镇政府，按属地责任做好限额以下工程信息登记备案

工作，确保辖区内限额以下工程施工做到开工前必报备；加强限

额以下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力度，严格落实监管制度、监管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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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安全巡查执法力度，扩大宣传培训教育范围，督促辖区内物

业公司、村（居）委会加强对限额以下工程巡查、检查力度，发

现擅自进行施工活动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及时制止并督促

整改；针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从重处罚或上报区

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7·18 事故联合调查组


